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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張碩斌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80
傳真：02-2725-6372
電子信箱：cs906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國字第11230785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各校務必落實辦理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

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」，加強宣導

及提醒學生參照該注意事項相關規定，以維護學生基本權

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8月30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20108894號函及本局110年10月19日北市教國字第

1103095792號函賡續辦理。

二、學校應定期宣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前，應與家長或師

長充分討論，加強安全意識及應變措施，並參照本注意事

項相關規定與業者簽訂契約，適時於課程及活動中納入消

費者保護教育之宣導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

三、鑒於疫情趨緩後學生參加各項校外營隊活動頻繁，爰重申

各校應加強宣導旨揭注意事項，針對第7點至第13點參加校

外營隊活動相關事項，務必讓學生及家長充分知悉，以保

障學生權益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中正高中 1120908

*MUAA1126009674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四、另為保護消費者權益，本府觀傳局訂有「臺北市戶外體驗

活動契約範本」，前述契約範本重點為揭露體驗活動相關

資訊、配置專業人員及裝備及加強投保分攤風險等，前述

契約範本可供參加戶外體驗活動使用。（本局前以111年4

月18日北市教國字第1113044633號函計達）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
33


